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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註冊脊醫專業守則》的修訂  

 

問 1.  修訂《註冊脊醫專業守則》 (下稱“《守則》” )的原因為何？  

 

答 1. 二零零八年，上訴法庭分析了發表自由與專業人士業務宣傳守則之

間的關係。脊醫管理局  (下稱“脊醫局” ) 決定審視《守則》之相

關規條，以確保該些規條符合法庭頒布的原則。同時，脊醫局亦趁

機全面修訂已實施多年的《守則》，以切合現今社會的期望。  

 

問 2. 修訂《守則》時考慮的主要因素是甚麼？  

 

答 2. 為保障公眾及病人，維持公眾對脊醫專業的信心，以及維護該專業

的聲譽，必須訂立守則以規範脊醫的專業行為。專業道德的要素包

括誠實、正直、透明／開誠公布、尊重、保密和客觀性。因此，修

訂《守則》的主要考慮因素是：  

(i)  病人的福祉；  

(i i)  社會期望脊醫應有的水平；以及  

(i ii )  脊醫專業期望其成員應有的操守。  

 

問 3. 《守則》採用甚麼擬訂模式？  

 

答 3. 《守則》列出專業道德操守的各項原則，為脊醫提供指引。《守則》

亦於適當處列出在特定情況下應有操守的具體條文，以闡明相關原

則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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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 4. 《守則》有否納入海外的專業操守規則？  

 

答 4.  脊骨療法在歐美推行已久，因此，海外的專業操守規則是修訂《守

則》的寶貴參考資料。然而，這套本地規則是因應香港的情況而制

訂。  

 

問 5.  主要的改動和作出改動的理由為何？  

 

答 5.  脊醫應詳閱經修訂的《守則》，以了解所有規定。下列為主要的改動

和作出改動的理由：  

 

(1) 徵求病人同意接受治療： 第 4 條訂明脊醫在提供治療前須在病

人知情的情況下徵得他同意，並列出影響同意是否有效的因素。  

 

理由：  (a)  法律規定脊醫在提供治療前須在病人知情的情況下

徵得他同意。  (b) 闡明影響同意是否有效的因素。  

 

(2) 病人記錄： 第 5 條訂明脊醫須妥善備存每名病人的記錄和所須

記錄的事項，以及確保記錄準確和保密的責任。第 10 條列出脊

醫於終止執業時處理病人記錄的適當方法。  

 

理由：  (a)  妥善的病人記錄  (包括病歷、檢驗結果、化驗、治

療和進展 )，對病人護理的連貫性至為重要。  (b)遵從《個人資

料  (私隱 ) 條例》的法定要求。  (c)  遇有糾紛，病人記錄可提

供客觀證據，保障脊醫和病人雙方的權益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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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 發票／收據： 第 7 條規定脊醫在每次診症後，須向病人發出收

據或發票，其上須註明診症日期、病人姓名，及診症脊醫的姓

名、註冊編號和診所地址。  

 

理由：  (a) 防止未經註冊人士偽冒為註冊脊醫。  (b) 提供可

靠資料  (因註冊編號是每名註冊脊醫所獨有 )，以便病人透過查

閱登載於脊醫局網站的《註冊脊醫名冊》，核實診症人士的註冊

脊醫身分。  (c)  遇有糾紛，發票／收據可提供客觀證據，證明

是由誰人提供治療。  

 

(4) 病人資料保密： 第 8 條訂明脊醫對病人資料保密的責任，並列

出在那些情況下，可無須病人同意而向他人披露病人資料。  

 

理由：  (a)對病人的資料保密，以及不在未得病人同意的情況下

披露病人資料，是脊醫的專業責任。這是維持公眾對脊醫專業

的信任的必要條件。  (b) 釐清可無須病人同意而披露病人資料

的特殊情況。  

 

(5) 脊骨療法檢驗： 第 9 條釐清進行健康檢查和脊骨療法檢驗時脊

醫與病人的關係，以及進行私密檢驗時須有護理人員在場陪同。  

 

理由：  (a) 釐清於應第三者 (例如準僱主、保險公司 )要求而進

行健康檢查和檢驗時，脊醫與病人的關係，以及脊醫在該等情

況下的職責。  (b) 回應公眾對私密檢驗的關注，避免誤會，以

及保障脊醫免受無理指控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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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6) 轉介病人：  第 11 條規定脊醫在適當情況下應轉介病人至其他

醫護專業人員處求診。  

 

理由： (a)  明確指出如病人的病症不屬於脊骨療法的治療範圍、

其他治療方法更有效、或同時施行脊骨療法及其他治療更符合

病人的最佳利益，應轉介病人至相關的醫護專業人員處求診。  

(b) 明確指出脊骨療法並非聲稱為適用於所有健康狀況的萬應

療法。  

 

(7) 結束關係：  第 12 條訂明何時可合適地結束脊醫與病人兩者間

的專業關係。  

 

理由： (a) 釐清何時可結束脊醫與病人兩者間的專業關係。 (b)

列出於決定結束專業關係時，脊醫所須履行的責任。  

 

(8) 詆毀： 第 14.2 條明確指出脊醫可對另一名脊醫的專業行為作

出誠實且具充分理據的評論。  

 

理由： (a)  闡明脊醫可誠實地評論另一名脊醫的專業行為，惟

有關評論須具充分理據、出於真誠，並旨在促進病人的最佳利

益。  (b)  確保脊醫於獲邀提供另一意見時、或進行專業審核或

同業評審時，可坦誠地表達觀點。  

 

(9) 財務交易： 第 16 條列出各種形式的不當財務交易。  

(註：  (a)  於第 16.1 條的框架下，如果脊醫就他人所供應的輔

助服務提供相關的服務，例如解讀放射照片，他可就該服務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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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費用，但須清楚告知病人收費的性質，且不可將該收費假裝

為拍攝放射照片的費用。  (b) 就第 16.2 條而言，在真實的伙伴

合作關係中，診所主要合夥人可以提供監管、設備及職員的形

式，相稱地參與其伙伴向病人提供之服務。 )  

 

理由： (a)  闡明某些類型的財務交易是不當及禁止進行的  (例

如與中介人攤分收費、藉轉介病人至化驗室以收受佣金及回佣，

以及收取利益以推廣其他供應商的產品或服務 )。 (b) 確保脊醫

以具透明度的方式告知病人所收取的費用。  

 

(10) 兜攬生意： 第 18 條闡釋構成兜攬生意的違禁行為及非兜攬生

意的行為。  

 

理由： (a)  釐清脊醫可以和不可以做什麼，以免觸犯不得招攬

病人的守則。 (b) 闡明脊醫參與某些醫療計劃 (例如醫療保險計

劃、僱員醫療福利計劃 )，並不構成兜攬生意。  

 

(11) 刑事定罪： 第 20.4 條規定脊醫在香港或香港以外地方被定罪，

必須在被定罪之日起計 28 天內向管理局呈報，縱使正就有關判

罪提出上訴亦須按時呈報。  

 

理由： (a)  確保管理局盡早得知所有刑事定罪，以便考慮應否

採取紀律處分行動。  (b) 使公眾安心，管理局會對不適合從事

脊骨療法專業的人士，適時地採取紀律處分行動，特別是涉及

嚴重罪行並危及病人安全的個案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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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2) 紀律處分程序：  第 21.2 條規定如香港或香港以外地方的任何

專業規管機構在紀律處分程序中對脊醫作出負面的裁定，該名

脊醫必須在裁定之日起計 28 天內向管理局呈報。  

 

理由： (a)  確保管理局盡早得知所有紀律處分的負面裁定，以

便考慮應否採取紀律處分行動。  (b) 使公眾安心，管理局會對

不適合從事脊骨療法專業的人士，適時地採取紀律處分行動，

特別是涉及嚴重不當行為並危及病人安全的個案。  

 

(13) 展示註冊姓名： 第 22.5 條規定脊醫必須在其診所外展示其註

冊姓名，以及在接待處展示其註冊姓名及註冊編號。第 23.3 條

規定脊醫必須以其註冊姓名執業。  

 

理由：  這些措施旨在確保只有註冊脊醫才會以脊骨療法治療

病人。展示脊醫姓名及註冊編號的做法，可讓病人在接受治療

前核實脊醫的註冊身分，而第 7 條所述的發票／收據則會在治

療後發出。  

 

(14) 診金報價：  第 22.6 條規定脊醫須在候診處展示告示，說明病

人可預先詢問診金價目。  

 

理由： (a)  回應公眾關注病人可能被收取不合理的高昂費用，

而接受治療前並不知悉有關費用、亦無機會考慮是否以該高昂

費用接受治療。  (b) 確保脊醫清晰地告知病人其收費。  

 

(15) 發布執業資料： 第 23 條列出脊醫向公眾和病人發布執業資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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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分別須遵守的規則。第 24 條列出脊醫須遵守的業務宣傳規則。 

 

理由：  (a) 保障公眾免受帶誤導成分的資料影響。  (b) 確保

《守則》符合發表自由的原則。  (c)  防止脊醫以令人反感的方

式發布執業資料。  (d) 維護脊醫專業的聲譽，使這專業配受敬

重，藉此維持公眾的信心，相信脊醫是以病人福祉而非商業利

益為目標。  

 

(16) 披露利益關係： 第 23.5 條規定脊醫就某產品或服務發表意見

前，必須先披露其相對該產品或服務的利益關係。  

 

理由： (a)  防止脊醫就產品或服務的優劣提供專業意見時，隱

瞞與該產品或服務的利益關係。  (b) 回應公眾關注看似專業的

意見，背後可能被不為人知的隱藏動機所歪曲。  

 

(17) 業務宣傳：  第 24 條列出有關業務宣傳的規則。  

 

理由：  與上文第 (15)項“發布執業資料”的理由相同。  

 

(18) 套餐服務或預繳費用：  第 24.4 條列出管制套餐服務和預繳計

劃的規則。在預繳套餐服務完結時，脊醫可在進行臨牀檢驗後，

按照臨牀需要，繼續以非套餐式或預繳套餐為病人提供治療。  

 

理由： (a)  確保病人如日後健康狀況變化而無須或不適合再接

受治療時，不會受綁於長期的套餐服務或預繳計劃。  (b) 回應

公眾關注有些病人或會被誘選購長期的套餐服務或預繳計劃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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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有關服務或計劃可能隨時間過去及病人的健康狀況出現變化

而變得不必要或不合適。  

 

(19) 准許採用的途徑：  第 25.1 條列出脊醫獲准向公眾  (即尚未成

為脊醫病人的人士 )  發布執業資料的途徑，而適用於每個途徑

的具體規定則載於附錄 A 至 G。第 25.2 條列出向病人提供執業

資料的規則。  

 

理由：  (a) 與上文第 (15)項  “發布執業資料”  的理由相同。 

(b) 把公眾和病人分類為發布執業資料的不同對象，而每個類別

有不同的適用規則。  

 

(20)  業務網站： 附錄 D 列出分別適用於業務網站和公眾教育網站

的各項規則。  

 

理由：  (a) 訂定條文，讓脊醫可根據第 25.1.1(e)條的規定設立

業務網站，向公眾發布執業資料；以及根據第 26.1 條的規定設

立公眾教育網站，參與真實的健康教育活動。  (b)  規限刊載的

內容和超連結，以確保此兩類為不同目的而設立的網站保持獨

立。 (c)  防止以公眾教育的名義作掩飾，進行違規的業務宣傳。  

(d) 防止以互聯網裝置  (例如按點擊次數付費廣告或付費者優

先排名 ) 進行違規的業務宣傳。  

 

(21) 健康教育： 第 26 條規定脊醫可以參與真實的健康教育活動  

(例如演講、發表著作 )，惟脊醫不得利用該等活動以推廣其業務

或招攬病人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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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：  (a) 釐清脊醫可參與健康教育活動。  (b) 明確指出健

康教育活動所提供的資料須為可客觀地核實的、不誇大其詞的，

並且是持平勻稱地表述利弊的。  

 

(22) 商業推介：  第 27 條規定脊醫不得利用其專業身分，為相關健

康的產品及服務作出商業性推介或宣傳。  

 

理由： (a)  防止脊醫利用其專業身分為健康產品作出商業宣傳。 

(b) 維護脊醫的專業形象。  (c) 防止脊醫把診所當作健康產品

銷售點來營運。  

 

–完–  


